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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白元镇等镇“六改”项目节余资金

调整的批复

白元镇、鸦岭镇人民政府、县财政局：
白元镇人民政府《关于申请调整春节送温暖暨“六改”项目节余资金用途的请示》（白政〔2018〕166号）、鸦岭镇人民政府《关于申请调整“六改”项目结余资金用途的报告》（鸦政〔2018〕128号）已收悉。根据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同意白元镇、鸦岭镇的请示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白元镇“六改”项目节余资金251312元，同意将节余资金中的26856元用于10户贫困户实施“四不一规范”通道硬化项目。

鸦岭镇“六改”项目节余资金145573元，同意将节余资金中的4900元用于2户贫困户实施“四不一规范”通道硬化项目。

三、请白元镇、鸦岭镇做好项目调整台账及资料备案工作。
此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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